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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確實參加機構（單位）辦理課程培育，並於年月日，經由

培育機構（單位）協助或媒合至（公司）從事□有薪正職之運動服務

工作□有薪兼職之運動服務工作（以上擇一勾選）。上情如有不實者，

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特此切結為憑。 

此致 

教育部 

姓  名：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

 

 

 

中華民國年月日 

附件八 


